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勒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６００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
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１）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该价格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３．７５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３５．９０倍（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

（３）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
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
（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２、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
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请投
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３、本次发行后拟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
及发行人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创业板市场在制度与规则方面与主板市场存在一定差
异，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规则、退市制度设计等，这些差异若认知不到位，可能给投资
者造成投资风险。

４、拟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的《招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其中
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
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
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５、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
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
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２５．２９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１．０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３３．７５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２８．１１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开勒股份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通用

设备制造业”（分类编码Ｃ３４）。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５．９０倍（截
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

根据公司《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披露信
息，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前２０个交
易日均价（含９月６日）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股）

对应的扣非前静
态市盈率（倍）

对应的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倍）

００２５９８．ＳＺ 山东章鼓 １２．４４ ０．２６１４ ０．２９０７ ４７．５９ ４２．７９
００２６８６．ＳＺ 亿利达 ６．０６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１９１ １３６．７９ ３１７．２８
３００００４．ＳＺ 南风股份 ６．４２ ０．３０９６ ０．０４２１ ２０．７４ １５２．４９
３０００９１．ＳＺ 金通灵 ５．４６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８６ １３８．５８ ６３４．８８
３００４１１．ＳＺ 金盾股份 ８．６８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８０４ １１８．１０ －８．０３
６０１３６９．ＳＨ 陕鼓动力 １１．７１ ０．４０８４ ０．３１１３ ２８．６７ ３７．６２
６０３７２６．ＳＨ 朗迪集团 １４．７３ ０．６００５ ０．５７０１ ２４．５３ ２５．８４
００２６１３．ＳＺ 北玻股份 ３．７７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６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３５．６３
３０１０４３．ＳＺ 绿岛风 ３７．１８ １．０３６５ ０．９２２４ ３５．８７ ４０．３１

算术平均 ９０．１０ １１１．９５
算数平均（剔除亿利达、南风股份、金通灵 、金盾股份、北玻股份） ３４．１７ ３６．６４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总股本；
３、绿岛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上市，交易日期不足２０个交易日，计算前２０个交易日均价按实际交易日计

算；
４、计算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静态市盈率时剔除极值，包括经营异常、市盈率超过１００倍以上和为

负的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３．７５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仍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７、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
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８、根据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 股、发行新股１，６１８．００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４４，５７５．９０万元，扣

除发行人应承担的发行费用约６，０４０．６８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３８，５３５．２２万元。 本
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
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９、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新股申购，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将对其作无效处理。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
能申购一次。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
投资者的首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１０、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
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调相关各方及时退还投资者申购资金及资金冻结
期间利息。

１１、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３）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４）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第三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４号）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现
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
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中止发行后若涉及退款的情况，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调相关各方及时退还投资者申购资金及资金冻结期间利息。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１２、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
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１３、本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
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 、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
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特别提示

１、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勒股份”、“发行人”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１６７号〕，以下简称
“《注册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０〕３６号，以下简
称“《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４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２７９号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中国证券业协会
（以下简称“证券业协会”）颁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２１号）等相关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等文件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２、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采用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方式进行，请网上投资者认真
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公布的《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１）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２）发行人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东方投行”）综合考
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
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申购时间为Ｔ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 ）９：１５－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４）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公告的《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摇
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３、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２０２１年９
月８日（Ｔ－１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开勒环境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充分了解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
次新股发行。

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１、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及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仔细研读发
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发行。

２、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通用设
备制造业”（分类编码Ｃ３４），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５．９０倍（截至
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Ｔ－３日）。 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３．７５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
平均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３、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１，６１８．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计划所
需资金额为４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按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 股，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４４，５７５．９０万元，扣
除发行人应承担的发行费用约６，０４０．６８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３８，５３５．２２万元。 发
行人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
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４、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或短期内业务不能同步增长，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
利影响或存在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风险， 由此造成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 股价下
跌，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损失的风险。

重要提示
１、开勒环境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１，６１８．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２０２１〕２６００号文予以注册。

２、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并拟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开勒股份”，网上申购代码为“３０１０７０”。 本次发行的股
票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
“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４）”。

３、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６％，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６，４５５．５２万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
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４、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此价格对
应的市盈率为：

（１）２５．２９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１．０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３３．７５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２８．１１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３５．９０倍（截
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

５、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４４，５７５．９０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６，０４０．６８万元
（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３８，５３５．２２万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等相关情况已于２０２１年９
月７日（Ｔ－２日）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招股说明书全文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
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询。

６、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１）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０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

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２）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
上发行的股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办法（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３）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以下简称“市值”）确
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１０，０００元以上（含１０，０００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５，０００元市值
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５，０００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５００股，申购数量应当为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１６，０００股，同时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
的可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含当日）前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
计算，可同时用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
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４）网上投资者申购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根据中签
结果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申购量超过其持有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部分为无效申购；对于申购量超
过网上申购上限１６，０００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
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５）新股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
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按深交所交易系
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对其余申购作无效处理。投资者的同
一证券账户多处托管的，其市值合并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Ｔ－２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６）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公告的《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日
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７、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登
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
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本次发
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
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
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８、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开勒股份 指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投行 指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１，６１８．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方式直接定价发行１，６１８．００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之行为

投资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 （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
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Ｔ日 指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股票的日期，即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

《发行公告》
指 《开勒环境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即本公告

元 指人民币元

一、发行价格
（一）发行定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
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２５．２９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１．０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３３．７５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２８．１１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与行业市盈率和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对比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年修订 ）》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

则，公司所处行业属于“Ｃ３４通用设备制造业”。截止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
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５．９０倍。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前２０个交
易日均价（含９月６日）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股）

对应的扣非前静
态市盈率（倍）

对应的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倍）

００２５９８．ＳＺ 山东章鼓 １２．４４ ０．２６１４ ０．２９０７ ４７．５９ ４２．７９
００２６８６．ＳＺ 亿利达 ６．０６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１９１ １３６．７９ ３１７．２８
３００００４．ＳＺ 南风股份 ６．４２ ０．３０９６ ０．０４２１ ２０．７４ １５２．４９
３０００９１．ＳＺ 金通灵 ５．４６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８６ １３８．５８ ６３４．８８

３００４１１．ＳＺ 金盾股份 ８．６８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８０４ １１８．１０ －８．０３
６０１３６９．ＳＨ 陕鼓动力 １１．７１ ０．４０８４ ０．３１１３ ２８．６７ ３７．６２
６０３７２６．ＳＨ 朗迪集团 １４．７３ ０．６００５ ０．５７０１ ２４．５３ ２５．８４
００２６１３．ＳＺ 北玻股份 ３．７７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６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３５．６３
３０１０４３．ＳＺ 绿岛风 ３７．１８ １．０３６５ ０．９２２４ ３５．８７ ４０．３１

算术平均 ９０．１０ １１１．９５
算数平均（剔除亿利达、南风股份、金通灵 、金盾股份、北玻股份） ３４．１７ ３６．６４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２、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总股本；
３、绿岛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上市，交易日期不足２０个交易日，计算前２０个交易日均价按实际交易日计算；
４、计算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静态市盈率时剔除极值，包括经营异常、市盈率超过１００倍以上和为

负的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非前后孰低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３．７５倍， 不超过

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三）发行人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１、发行人市场地位以及行业竞争情况
①公司的竞争地位
发行人主要从事ＨＶＬＳ风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与相关技术服务，主要产品为ＨＶＬＳ风扇。 根据

赛迪顾问相关数据，２０１９年ＨＶＬＳ风扇国内市场规模达到约１３．３３亿元。２０１９年度公司ＨＶＬＳ风扇产品境内
销售收入为２２，９６６．６８万元，市场份额达１７．２３％，公司ＨＶＬＳ风扇产品产销规模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ＨＶＬＳ风扇作为较为新兴的产品，起步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市场发展较为成熟，但在发展
中国家市场普及率非常低。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社会对节能环保的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带、亚
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目前，在积极巩固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公司已在印
度、墨西哥设立子公司，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②行业竞争情况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全球ＨＶＬＳ风扇较早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市场，也是目前全球主要的

市场所在，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并培育出了诸如Ｂｉｇ Ａｓｓ、Ｍａｃｒｏ Ａｉｒ等全球行业龙头企业，行业集中程度
较高。 在所覆盖市场中，美欧国际厂商在技术工艺、生产能力、产品种类、品牌影响和市场份额等方面也
具有突出的优势。 在跟随其客户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建设步伐的过程中，美欧ＨＶＬＳ风扇厂商也将
产品配套至当地市场，并开始在当地市场进行市场培育和推广，但由于其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营销服务
体系建设滞后等自身因素以及国内厂商的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国际厂商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不理想。
在产品结构和应用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中产品种类丰富，使用领域广泛而多样，特别是
将通过永磁同步电机ＨＶＬＳ风扇的体积小型化使得在生活消费等公共场所的应用较为领先，一定程度上
引导了全球市场的研发生产和市场需求发展。

我国ＨＶＬＳ风扇行业起步较晚，属于较为新兴的行业，但发展较快，属于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国内
市场进入者较多，提高了市场化程度，国内厂商充分竞争，不但打破了国外厂商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不温
不火状态，使得国内市场对ＨＶＬＳ风扇的熟悉度、认可度有较大提升，同时还积极开拓出口市场，并特别
是在印度、南美以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有了一定的积累。 但总体而言，我国进入行业的企
业参差不齐且以小微型企业为主，导致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较为激烈。随着市场的发展，部分
国内企业逐步注重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积极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加强品牌的拓
展力度，逐步从简单的生产加工企业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供应商，并在国内
外市场中确立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２、可比公司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ＨＶＬＳ风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与相关技术服务，主导产品为ＨＶＬＳ风扇。 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公司所处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４）”之“风机、风扇制造
（Ｃ３４６２）”；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通用设备
制造业（Ｃ３４）”。

发行人根据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对上市公司进行梳理，ＣＳＲＣ通用设备制造业近１７０家上市公司中
主营业务涉及“风机、风扇制造（Ｃ３４６２）”业务的公司主要包括盈峰环境、山东章鼓 、亿利达 、南风股份 、
金通灵、金盾股份、陕鼓动力、朗迪集团、北玻股份及绿岛风等１０家上市公司。 前述主营业务涉及“风机、
风扇制造（Ｃ３４６２）”业务的１０家上市公司均主要从事风机类产品业务，除上市公司北玻股份外，其他９家
公司均不涉及ＨＶＬＳ风扇业务。 由于风机设备与ＨＶＬＳ风扇在产品定义、工作原理、产品功能、作用对象、
产品性能、应用领域以及建筑通风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替代性。 因此，发行
人未将风机行业上市公司列为行业内主要竞争对手和可比公司。

发行人选取的可比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Ａ、国外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国家 企业简介

１ Ｂｉｇ Ａｓｓ 美国

Ｂｉｇ Ａｓｓ于１９９９年成立于美国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是最早生产和销售大型节能风扇的企业
之一。 作为全球大型节能风扇领域内的领军企业之一 ，Ｂｉｇ Ａｓｓ业务涉及大型节
能风扇的设计 、生产、销售等环节，在高端市场应用领域内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
尤其在商用、家用等领域。

２ Ｍａｃｒｏ Ａｉｒ 美国

Ｍａｃｒｏ Ａｉｒ总部设在美国圣贝纳迪诺，是全球大型节能风扇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之
一。 １９９８年，Ｍａｃｒｏ Ａｉｒ制造出全球的第一台应用于牧场通风降温的大型节能风
扇产品。Ｍａｃｒｏ Ａｉｒ产品在美国、加拿大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应用广泛，同
时还积极向英国、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不断拓展市场。

３ Ｈｕｎｔｅｒ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Ｆａｎ 美国

Ｈｕｎｔｅｒ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Ｆａｎ于１８８６年由Ｈｕｎｔｅｒ父子在美国纽约州北部成立，至今有１３０多
年的历史，总部设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 。 Ｈｕｎｔｅｒ主要是通风环境设备制造商
和生产工厂，集研发 、销售为一体，主要业务涉及风扇、空气净化系统 、加湿器 、
除湿器 、灯具等，其中吊扇 、空气净化系统一直享誉世界 ，也是世界现代吊扇与
通风设备行业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４ Ｅｎｖｉｒａ－Ｎｏｒｔｈ 加拿大 Ｅｎｖｉｒａ－Ｎｏｒｔｈ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成立于２００３年，专注于建筑物通风系统领域，
产品广泛应用于购物中心、体育场馆、制造业车间、仓库、畜牧养殖业等领域。

注：相关信息来自企业网站
Ｂ、国内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企业简介

１ 深 圳 市 恒 正 通 机
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 ２，０００万元

深圳市恒正通机械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风量低转速（ＨＶＬＳ）超
大吊扇设计、研发、制造及售后服务的企业，具有独立自主设
计、制造、安装能力，产品以独特的叶片叶形设计、安全的叶
片与轮盘连接方案著称，产品系列包括“恒通”、“恒行”等。

２

洛 阳 北 玻 三 元 流
风 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曾 用名 ：洛 阳
北 玻 台 信 风 机 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１日 ２，０００万元

北玻股份旗下全资子公司洛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术有限公
司，专业从事各类通风设备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依托北
玻股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成熟的生产管理模式， 以及通风
设备行业十余年的专业经验积累， 研发生产出新一代通风降
温设备———“北玻之风”、“北玻之韵”系列工业节能大风扇。

３ 瑞泰物流设备 （昆
山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年２月９日 １０５万美元

瑞泰总部设在美国，最初是一家装卸月台设备的制造商，目
前发展为北美乃至全球市场装卸平台设备、工业门、安全护
栏、高风量低转速超大节能风扇和工业新型幕墙等产品的引
导者，其“风行”、“风尚 ”等系列ＨＶＬＳ风扇产品广泛应用于物
流仓库 、体育场馆等领域。

４ 江 苏 大 王 通 风 机
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
日 １，０００万元

江苏大王通风机械有限公司始终专注于通风降温、空气流动
设备即大型风扇的设计 、研发、生产 、销售及终身维保服务 。
大王通风借鉴美国领先的ＨＶＬＳ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ｕｍｅ–Ｌｏｗ Ｓｐｅｅｄ）
技术 ， 自主研发生产多项专利技术的大风量低转速风扇 ，为
各种场景的空气流动难题提供了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案 ，产品
系列包括“Ｄ．Ｆａｎｓ”、“Ｗ．Ｆａｎｓ”等系列。

５ 广 州 奇 翔 实 业 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 １，０００万元

广州奇翔实业有限公司始创于２００６年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
销售各种工业用门 、物流装卸设备 、通风降温设备工业大风
扇等节能设备的一体化生产厂商。 公司注册了”奇翔 ”品牌商
标，并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通过ＣＥ、ＲＯＨＳ
等认证 ，并拥有多项国家实用性专利 ，同时获得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

注：相关信息来自企业网站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上述同行业主要从事ＨＶＬＳ风扇业务的公司均未在境内或境外市场上市。 其中，洛阳北玻三元流风

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通风设备业务，其主要产品中包含ＨＶＬＳ风扇，与发行人产品完全相同。洛
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术有限公司母公司为国内Ａ股上市公司北玻股份， 北玻股份主要从事高端节能玻
璃深加工设备及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覆盖较多业务板块及各类产品，其中通风设备业务收入
在上市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较低，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期间分别为９．０８％、８．９６％和６．７８％， 但上市公司各年年
度报告等公告文件未披露ＨＶＬＳ风扇产品的具体财务信息。

３、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
Ⅰ、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选取情况
发行人根据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对上市公司进行梳理，ＣＳＲＣ通用设备制造业近１７０家上市公司中

主营业务涉及“风机、风扇制造（Ｃ３４６２）”业务的公司主要包括盈峰环境、山东章鼓 、亿利达 、南风股份 、
金通灵、金盾股份、陕鼓动力 、朗迪集团 、北玻股份及绿岛风等１０家上市公司，但盈峰环境主营业务收入
逐步以智慧环卫、环境监测及固废处理等为主，风机及配件业务收入占比较小，其中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分别为
８．５６％、３．８５％，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未单独列示。

故发行人将山东章鼓、亿利达、南风股份、金通灵 、金盾股份、陕鼓动力 、朗迪集团 、北玻股份及绿岛
风等９家上市公司作为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

Ⅱ、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对比情况如下：
（１）销售毛利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００２５９８．ＳＺ 山东章鼓 ３０．９５％ ２９．７３％ ３２．９４％
００２６８６．ＳＺ 亿利达 ２３．５１％ ２５．４３％ ２７．３７％
３００００４．ＳＺ 南风股份 ２２．３１％ ２７．２２％ ２９．２８％
３０００９１．ＳＺ 金通灵 ２３．５５％ ２５．１１％ ２１．９８％
３００４１１．ＳＺ 金盾股份 ３４．３０％ ３１．７６％ ４２．９６％
６０１３６９．ＳＨ 陕鼓动力 ２１．９０％ ２１．６４％ ２２．０４％
６０３７２６．ＳＨ 朗迪集团 ２３．７８％ ２４．６１％ ２３．８４％
００２６１３．ＳＺ 北玻股份 １９．４９％ ２６．３２％ ２０．５４％
３０１０４３．ＳＺ 绿岛风 ３７．０３％ ３７．５０％ ３５．４４％

行业平均 ２６．３１％ ２７．７０％ ２８．４９％
发行人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 ４７．８９％ ４９．５１％ ５１．９４％

注：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计算方式为销售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 营业收
入＊１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５１．９４％、４９．５１％和４７．８９％，毛利率较高，具有合理性及可持续
性，主要原因是：一是ＨＶＬＳ风扇行业进入门槛较高，主要包括技术工艺壁垒、产品创新设计壁垒、渠道及
客户资源壁垒、安装服务壁垒、品牌及口碑壁垒、人才壁垒等；二是我国ＨＶＬＳ风扇行业起步较晚，属于较
为新兴的行业，发行人作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行业龙头之一，相对于区域性小微企业具有一定的品牌溢
价，毛利率较高具有合理性及可持续性；三是公司是国内ＨＶＬＳ风扇行业中产销规模最大的厂商之一，相
对于众多区域性小微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利于实现较高的毛利率。

（２）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报 ２０１８年

００２５９８．ＳＺ 山东章鼓 ９．４５％ ８．８７％ １０．５３％
００２６８６．ＳＺ 亿利达 ２．５４％ －３４．８１％ １．７１％
３００００４．ＳＺ 南风股份 ７．１７％ ０．８４％ －３９．７９％
３０００９１．ＳＺ 金通灵 ２．３９％ ４．３８％ ５．２８％
３００４１１．ＳＺ 金盾股份 １．９４％ ３．２７％ －６９．８５％
６０１３６９．ＳＨ 陕鼓动力 １０．１８％ ９．２２％ ５．７１％
６０３７２６．ＳＨ 朗迪集团 １１．７３％ １１．９１％ １３．２５％
００２６１３．ＳＺ 北玻股份 ０．９０％ １．７８％ ２．５５％
３０１０４３．ＳＺ 绿岛风 ２８．６５％ ３３．８７％ ３６．７０％

行业平均 ８．３３％ ９．２６％ １０．７７％
发行人 ２０．０９％ ２５．４４％ ３４．０１％

注：１、同行业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
２、计算行业平均时，剔除负值
发行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公司运营情况良好，资产利用效率相对

较高，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相较于风机类产品上市公司， 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与行业发展阶段和行业竞争状况密切相

关。 风机行业历史较为悠久，我国的风机制造行业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经过７０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
开发以来，我国风机设计制造技术大幅提高；风机行业总体处于市场成熟期，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２０１７
年的分析，特别是一般功能性风机市场已经处于成熟期，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但重大技术装备类风机市
场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ＨＶＬＳ风扇起源于１９９８年美国ＭａｃｒｏＡｉｒ公司对ＨＶＬＳ风扇的成功研发，有近２０多年的历史 ，属于较为

新兴的行业，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ＨＶＬＳ风扇２００８年左右才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市场参与者相对较
少，行业厂商在５０家左右，国内行业呈现以区域性小微企业为主的竞争格局，有利于行业龙头厂商获得
较强的竞争优势。

Ⅲ、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劣势比较情况
发行人的竞争优势情况如下：
Ａ、技术工艺优势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海市松江区专利工作示范企业，并建

设有松江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相关产品被认定为上海市节能产品（２０１５－２０１８）、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项目。 自设立以来，公司非常重视新技术、新工艺的持续研发，经过多年的投入与积累，形成了较强
的技术工艺优势。

目前，公司拥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才团队，成员涉足电力电子学、自动化、传动力学、空气动
力学、材料学和机械力学等领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同时具备跨专业知识背景、丰富的行业
实践经验。 公司掌握了ＨＶＬＳ风扇生产制造所涉前述相关领域的相关学科技术，能够在选用合适材料的
基础上，结合空气动力学技术的研究与测试并借助模拟仿真技术积累形成新型扇叶技术，运用适当的机
械加工技术实现扇叶及金属结构件等零部件符合预期的工作性能和可靠性， 并基于自主开发永磁同步
电机技术在ＨＶＬＳ风扇上的应用，有效改进了产品的效率与能耗，同时公司在ＨＶＬＳ风扇的设计时，通过
运用安全设计技术以保证ＨＶＬＳ风扇的安全运行。在生产工艺方面，由于产品生产涉及驱动系统、扇叶组
件以及控制系统等，生产工序多、精度要求高，公司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通过对
生产工艺的持续调整、优化以及工艺操作流程的规范建立了良好的工艺规范控制体系，将设备与工艺紧
密结合，有效的减少机器故障和人为失误造成的产品不良率，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品质的稳定以
及生产成本的降低。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拥有８９项实用新型专利、２项发明专利及２项外观设计专利，其中与核心技术
直接相关的专利数量为２０项。 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厂商的专利对比情况如下：

序号 同行业主要企业名称 专利数量（项）

１ 深圳市恒正通机械有限公司 ３
２ 洛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术有限公司（曾用名：洛阳北玻台信风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３ 瑞泰物流设备（昆山 ）有限公司 ０
４ 江苏大王通风机械有限公司 １４
５ 广州奇翔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发行人 ９３
注：１、洛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术有限公司共拥有６０项专利，其中与ＨＶＬＳ风扇相关的专利为１１项；

２、广州奇翔实业有限公司共拥有２０项专利，其中与ＨＶＬＳ风扇相关的专利为１２项。
（２）产品创新设计优势
在ＨＶＬＳ风扇下游客户行业分布广泛、应用场景丰富的发展背景下，公司重视产品创新设计能力的建

设与积累，在产品系统集成以及工业设计等方面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长期以来，公司根据产品规划需
要通过组建包括销售人员、工程师以及研发人员等专业人才在内的创新设计团队，负责产品创新设计以
满足客户多样性需求。 在产品系统集成方面，公司能够围绕特定功能和要求在功率、转速、扭矩、风量等核
心参数上实现综合集成设计，并最终向客户提供最适合的产品或供客户在系列产品中做出恰当选择。

经过多年生产经营积累和持续的新产品设计开发， 公司形成了能够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应用场景
需求的系列产品，产品结构丰富，包括不同扇叶直径类型、不同电机类型、不同安装类型等，其中电机类
型包括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安装方式有吊挂式、立式、壁挂式以及可移动式等，很好的满足了客户
多样性需求，是国内ＨＶＬＳ风扇行业产品种类较为丰富的企业之一。此外，针对新冠疫情发展背景下相关
应用领域的消毒防疫需求，公司创造性的在ＨＶＬＳ风扇的基础上集成喷雾系统而设计开发了降温消杀风
雾系统，实现在风扇气流的带动下将消毒剂扩散至高大空间各处，为高大空间实现通风降温和消毒防疫
的双重要求提供了创新性的选择。

综上，相较于ＨＶＬＳ风扇行业其他厂商，公司产品种类丰富，很好的满足了客户多样性需求，具有较
强的产品创新设计优势，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了有效的产品基础。

（３）产品品质优势
ＨＶＬＳ风扇系耐用品，属于固定资产投资，下游应用领域对产品品质的要求较高。基于技术工艺以及

创新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公司在电机特性、安全特性及性能特性等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品品质。其中，电
机特性方面， 公司自主开发的永磁同步电机ＨＶＬＳ风扇的电机被检测评为一级能效， 负载试验效率达
８４．４７％，高于行业相关标准。 安全特性方面，针对实际使用中的安全意外，公司选用高性能的材料，并且
通过安全环、轴套结构、外夹式插件等近１０种安全防护结构设计实现多重防护 ，并对其中多项技术申请
了相关保护专利，保障ＨＶＬＳ风扇产品的安全性，消除客户安全顾虑。 性能特性方面，公司通过永磁同步
电机技术、新型扇叶技术等技术，在风量、节能及噪音等方面实现了ＨＶＬＳ风扇品质的提升。

公司通过永磁同步电机技术、新型扇叶技术、安全设计技术及新型矢量控制器技术提升了上述技术
指标，与同行业同类产品对比情况如下：
技术指标 公司产品 同行业情况或相关行业标准情况

转矩

公司通过成功研发应用于ＨＶＬＳ风扇永磁同步电机技术 ，推出系列
独特外转子大转矩电机，根据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的 《检
测报告 》（编号 ：ＷＭ２０－００５７）， 公司永磁同步电机ＨＶＬＳ风扇经额
定转矩试验下转矩为２３０ Ｎ·ｍ

根据同行业部分公司官网 ，其同直径ＨＶＬＳ风扇
的永磁同步电机最 大转矩水 平在 １６０ Ｎ·ｍ －
１７０ Ｎ·ｍ左右

能效
公司自主研发的永磁同步电机检测评为一级能效 ， 根据上海电器
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的 《检测报告 》（编号ＷＭ１９－０１５３），公司永磁
同步电机负载试验效率达８４．４７％

ＨＶＬＳ风扇行业主流厂商采用的异步电机普遍
采用ＩＥ２能效等级电机 ，ＩＥ２能效指标 ：８２．８％；永
磁同步电机国家能效标准 （ＧＢ ３０２５３－２０１３）：一
级能效指标８２．６％

扇叶强度
根据机械工业材料质量检测中心的 《检测报告 》（编号 ：２０２０－Ｌ－
３４０５）， 公 司 扇 叶 规 定 塑 性 延 伸 强 度 为 ２３５Ｍｐａ， 抗 拉 强 度 为
２６１Ｍｐａ，测试点维氏硬度 （ＨＶ５）分别为８８．９、９０．９、８９．２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的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６８９２－２０１５）：同规格铝材规定抗拉强度
为２１５Ｍｐａ

电机散热

根据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的 《检测报告 》（编号ＷＭ１９－
０１５３），公司ＨＶＬＳ风扇在环境温度２０℃满负载运行时 ，定子绕组表
面温升４０Ｋ，定子绕组表面温度为６０℃左右 ；轴承表面温升３５Ｋ，轴
承表面温度为５５℃左右

定子绕组 电气绝缘 国家标 准 （ＧＢ ／ Ｔ ２０１１３－
２００６）：Ｆ级耐热温度１５５℃轴承供应商耐热温度
标准：耐热温度１２０℃

疲劳特性

根 据 上 海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技 术 研 究 院 的 《检 验 报 告 》 （编 号 ：
ＷＢ１３０５２４１６９５），公司扇叶在加速破坏性实验 、破坏性实验 、模拟
实际扇叶长度与上下幅度等试验方法条件下 ， 经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次疲劳，连接处无断裂或其他异常现象 ，符合相关标
准

－

结构安全

公司选用高性能的材料，并且通过安全绳 、钢丝牵引系统 、安全环 、
轴套结构、扇叶 Ｉ型安全结构、外夹式插件、紧固件、控制系统等近１０
种安全防护结构设计实现多重防护 ， 每一个节点都要有对应的一
道甚至多道防护措施 ，保证静止 、运行甚至意外发生时的安全性 ，
公司就安全结构获得了６项专利

－

风量

公司永磁同步电机设计了较大的转矩 ， 结合公司具有新型扇叶技
术的扇叶，实现输出风量更加稳定舒适 ，根据上海质量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的《检测报告》（编号 ：ＷＢ１８０５２４０１６８－Ｚ），公司ＨＶＬＳ风扇
满载风量为１４，８８１．３４ｍ３ ／ ｍｉｎ

根据同行业部分公司官网 ，其同直径ＨＶＬＳ风扇
满 载风量为 ４２８，０００ ｆｔ３ ／ ｍｉｎ （即 １２，１１２．４ ｍ３ ／
ｍｉｎ）

节能

根 据 上 海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技 术 研 究 院 的 《检 测 报 告 》 （编 号 ：
ＷＢ１８０５２４０１６８－Ｚ），公司ＨＶＬＳ风扇在１．８Ｋｗ功率测试下，满载风量
为１４，８８１．３４ｍ３ ／ ｍｉｎ， 折算每单位功率风量为 ８，２６７．４１ ｍ３ ／ （ｍｉｎ·
Ｋｗ）

根据同行业部分公司官网 ， 风量及功率数据则
折算，同行业公司ＨＶＬＳ风扇每单位功率风量为
８，０７４．９３ ｍ３ ／ （ｍｉｎ·Ｋｗ）

噪音
根据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的 《检测报告 》（编号 ：ＷＭ１９－
０６４２），公司永磁同步电机的声功率级噪声为３８．５ｄＢ

国 家 ＧＢ ／ Ｔ１００６９．１ －２００６ 噪 声 标 准 及 ＧＢ ／
Ｔ１００６９．３－２００８噪声标准 ：声功率级噪声≤５４ｄＢ

注：同行业公司相关信息来自企业官方网站
综上，公司主要产品在转矩、风量等技术指标上较同类产品具有一定优势，在能效、电机散热、噪音

等技术指标上较国家标准具有一定优势。
（４）营销渠道优势
ＨＶＬＳ风扇下游客户存在行业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以及单一客户采购连续性较弱的特征，营销渠道

成为行业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 公司通过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方式进行国内市场开拓，并形成了近百
人的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 公司重视营销渠道的建设并不断完善，已在广州、南京、长沙、武汉、郑州 、成
都、重庆、天津等城市设有多个办事处，从事当地市场的开拓与服务，直接接触客户、面对客户，有利于公
司迅速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交流、整理并进行决策，做到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此外，公司积极开拓境外市场，主要通过经销方式进行，同时积极在印度、墨西哥等重点市场布局子
公司进行市场开拓，有利于形成强大的营销渠道优势，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由于ＨＶＬＳ风扇行业属于较为新兴的行业，目前行业尚未建立起成熟稳定的经销渠道，在行业先进
入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渠道和客户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潜在厂商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以建设销售渠道
和拓展客户资源。 公司是国内ＨＶＬＳ风扇行业中产销规模最大的厂商之一，在营销渠道方面较强的竞争
优势，有利于抓住市场机遇，从而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５）安装维护服务优势
ＨＶＬＳ风扇行业的产品销售是为了帮助客户贴合其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实现改善建筑通风、改进

环境潮湿度以及提升人体舒适度等功能， 涉及售前现场勘测与应用设计、 安装服务以及售后维护服务
等。 专业合理、快速响应的安装维护优势有利于公司争取订单和客户，帮助客户将个性化解决方案在应
用场景中良好实现，并在产品后续使用过程中巩固客户关系，增强客户服务体验，有利于开拓维护市场。
公司拥有一支以近百人的安装维护服务队伍，经过严格的理论和实务操作培训，拥有丰富的ＨＶＬＳ风扇
安装维护经验，精通ＨＶＬＳ风扇的安装、维护以及维修等技术。 根据区域市场状况、内部管理效率以及成
本等因素综合考虑，公司将前述安装维护团队进行合理布局，配合营销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及时的安
装及售后维护服务。

鉴于国内ＨＶＬＳ风扇行业市场中尚无成熟的安装服务商， 公司在市场开拓过程中通过自建安装服务团
队进行合理布局，配合营销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及时的安装服务，有利于对竞争对手构成较强的壁垒。

（６）客户资源优势
经过多年经营发展和市场开拓，公司在物流、快递、电商、汽车、家电、零售以及食品等众多行业中积

累形成了近万家的客户群体。通过与众多行业内数量庞大的客户合作，有利于公司形成强大的客户资源
优势，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市场基础。

庞大的客户群体有利于公司降低系统性经营风险、提升竞争优势、巩固和开拓市场。遍布各地、数量
庞大的客户使用现场，实质上起到了作为公司ＨＶＬＳ风扇产品展示窗口的效果，使得在客户日常经营拜
访、沟通过程中向客户的供应商、客户输送ＨＶＬＳ风扇产品相关信息，实现示范、宣传及推广的效果，并且
能够更加直观、明确的让客户的产业链上下游群体了解ＨＶＬＳ风扇以及公司的产品与服务，触动客户的
上下游群体认识、认可甚至接受ＨＶＬＳ风扇产品并主动联系销售，从而在产业链上形成口碑传递效应和
市场推广效应。

此外，在众多客户中，不乏各个行业内知名的优秀企业，如物流运输行业的中国邮政、ＤＨＬ、顺丰、圆
通、韵达和菜鸟等；电商行业的京东、苏宁、一号店、唯品会和亚马逊等；商业零售行业的沃尔玛、世纪联
华、永辉、苏果、大润发、华润万家和便利蜂等。前述客户的成功开拓有利于公司市场销售的进一步拓展，
一是知名企业的安装使用更具示范、带动效应，并能够更好的强化公司品牌形象；二是该类企业一般规
模较大，对ＨＶＬＳ风扇的单批次采购安装规模也较大，有利于公司形成销售上的规模效应；三是行业优秀
企业的发展前景较好，新增投资需求较大，出于产品质量稳定的要求以及维护效率、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新增采购多会选择已有合作关系的供应商。

综上，公司是国内ＨＶＬＳ风扇行业中产销规模最大的厂商之一。国内ＨＶＬＳ风扇行业其他厂商销售规
模相对较小，市场份额亦相对较小。在前述市场份额的背景下，公司积累了近万家的庞大客户群体，为未
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基础。同时，公司ＨＶＬＳ风扇产品的应用领域及客户群体更为丰富，下游客户行
业分布更为广泛，数量众多，应用场景丰富，其市场需求不受制于单一行业的发展，公司具有一定的客户
资源优势。

（７）品牌形象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非常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和推广，通过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行业

内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数量庞大的客户群体有利于公司口碑宣传强化和品牌形象提升，特别
是各个行业内优秀客户具有很强的质量意识，在选择产品时注重强调产品质量和供应商的综合实力 ，成
为该类企业的供应商塑造了公司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公司还注重通过国内外专业展会、网络平台等多种
方式进行品牌宣传，提高公司品牌在业内的知名度。 此外，鉴于ＨＶＬＳ风扇行业缺乏相关标准，公司通过
对电机特性、安全特性及性能特性等方面取得第三方权威认证以及专利等方式进行认证和保护 ，有利于
在市场中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鉴于ＨＶＬＳ风扇产品的使用期限较长，平均替换周期较长，且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舒适与节能、便利
与安全，客户倾向于购买品牌知名度较高的产品。 ＨＶＬＳ风扇行业厂商在市场推广中则主要突出覆盖面
积大、立体微风效果、节能环保以及安全性强等产品特征。 在安全性方面，ＨＶＬＳ风扇具有较大的自身重
量，需要悬挂于空间高处运行，下游客户在采购ＨＶＬＳ风扇时非常关注产品安全性，不能发生脱落、坠落
等安全意外情形。 公司在ＨＶＬＳ风扇行业厂商良好的品牌形象、产品品质是在长期经营以及大量应用案
例中积累形成的，同时大量客户形成的示范及口碑传递效应，对其他厂商构成了一定品牌及口碑壁垒。

发行人竞争劣势情况如下：
（１）融资渠道受限
目前，公司处于发展时期，在加快新产品研发、扩大产品配套供应能力 、提高装备水平、引进先进技

术和优秀人才、拓展营销服务网络等方面均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公司仅仅依靠自身积累以及现有融资方
式，不足以支持企业快速发展，融资渠道受限束缚了公司进一步快速发展。

（２）经营规模相对较小
同国际领先的ＨＶＬＳ风扇厂商相比，公司规模仍然较小，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研发投入、产能拓展以及全球市场布局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盈利能力较强。 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总体保持稳定并稳步

发展。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６％，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６，４５５．５２万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四）募集资金：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为４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若本次发行成功，按本次发行价格

２７．５５元 ／ 股 、发行新股１，６１８．００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４４，５７５．９０万元 ，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
６，０４０．６８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３８，５３５．２２万元。

（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周二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提示公告》《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网上披露

Ｔ－１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周四

网上发行申购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周五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Ｔ＋３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周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认购资金到账情况确定包销金额

Ｔ＋４日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周三

刊登《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募集资金划付至发行人账户

注：１、Ｔ日为发行申购日；
２、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

次发行日程。
（六）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三、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

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
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三）网上申购简称和代码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简称为“开勒股份”；申购代码为“３０１０７０”。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１年９月

７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
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办法（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新股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８．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

定时间内（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９：１５至１１：３０，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将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开勒股份”股票输入其在深
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１、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 根

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１０，０００元以上（含１０，０００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
股申购，每５，０００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５，０００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５００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１６，０００股，同时
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含当日）前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
用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
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２、网上投资者申购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 ）根据中签
结果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申购量超过其持有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部分为无效申购；对于申购量超
过网上申购上限１６，０００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
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３、新股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新
股申购，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作无效处理。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
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
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
均为无效申购。

４、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申购程序
１、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２、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含当日）前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
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３、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

时间内（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１）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

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
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
办理委托手续。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
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２）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

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按每５００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

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５００股。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１００％。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按每５００股

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
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Ｔ＋１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
配号。

２、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Ｔ＋１日 ）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率。
３、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Ｔ＋１日 ）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 ，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主持摇号抽

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
露《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公布中签结果。

４、确认认购股数
网上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公告的《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中签
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 结算参与人 （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

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Ｔ＋３日）１５：００前如实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 ，并由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Ｔ＋３日）１６：００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
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资金交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无效认购处理。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本次发行因网上投资
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
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３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Ｔ＋４日）公告《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披露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及主承销商
的包销比例。

（十二）中止发行
１、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３）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４）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

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中止发行后若涉及退款的情况，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调相关各方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
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２、中止发行的措施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Ｔ＋３日）１６：００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统计网上认购结果，确定是否中止

发行。如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尽快公告中止发行安排。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
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中止发行后若涉及退款的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调相关各方
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十三）余股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含７０％），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和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小波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春东路４２０号２号楼
联系人：金媛
电话：０２１－５７６８５１０７
传真：０２１－５７６８５０２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２４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７４４０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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